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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為中華民國管轄區域內之公民，茲為向宇峻奧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宇峻奧汀）以切結方式「因涉及他人遊戲帳號電磁記錄盜用或購買非官方管道之電磁記錄案件，故同意電磁記錄限制使用」。本人（下稱申請人）同意並願意遵守以下各點，絕無異議：
查本人_________________（下稱申請人）聲稱擁有之遊戲帳號業經登錄在案，茲因本人自身疏忽購買非官方管道之道具、虛擬寶物或遊戲幣等之電磁記錄，不符合宇峻奧汀之處理規定，進而無法處理相關事務。今本人願意根據宇峻奧汀之申請辦法及本切結書之條款，對於所擁有之遊戲資料庫中非屬官方管道之道具、虛擬寶物或遊戲幣等之電磁記錄，本人願意歸還上揭道具予宇峻奧汀，並承諾不再購買非官方管道之電磁記錄；如有再次購買非官方管道之電磁記錄者，本人願受刑事上贓物罪、詐欺罪及妨害電腦使用等罪之懲處，並負所有一切相關損失賠償。
     本人保證本切結書及其附件均為本人簽署及真實資料，以請求宇峻奧汀更動該帳號之內容及回復帳號權利。如查獲任何不法事項及任意利用、洩漏致宇峻奧汀科技遭受損害，除願接受宇峻奧汀之停權處分及負法律刑責外，並願意賠償宇峻奧汀因此所受之損害。
	· 客服中心在收到您的資料後，並且核對資料無誤後，將會於7-14個工作天(不包含例假日)內為您辦理相關業務。
· 本人已確實瞭解宇峻奧汀相關條款，並保證所提供的資料均為真實，如有造假、涉及發生爭議時，有觸及或違反相關法律之規範，帳號將同意予以暫時凍結，靜待司法單位裁定後處置，同時願負擔一切法律責任。

· 為加速處理時間，客服中心傳真接獲您的資料後，請來電確認，客服中心確認無誤後，本切結書始為生效，並視其為正本。
· 宇峻奧汀保留隨時變更或終止本表格程序及最終核發與否之權利。

	申請人            (親筆簽名/印鑑 二擇一)  法定代理人              (親筆簽名/印鑑 二擇一)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此致      宇峻奧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宇峻奧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3585新北市中和區建八路2號17樓之8（遠東世紀廣場C棟）

客服專線：(02)8226-1686    客服傳真：(02)8226-2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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